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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江海峰

在经历了上半年轰轰烈烈的全款
购房风后，下半年的岛城楼市逐渐降
温。近日,记者了解到，消失已久的分期
首付再现“江湖”。有一些购房者认为，
分期首付的出现，降低了购房门槛，可
解燃眉之急。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分期
首付并不新鲜，和首付贷一样，极有可
能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购房者对此必须
有清醒认识。早在2016年，有关部门就
认定其违法违规性质。这种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购房门槛，便于开发商尽
快回笼资金，但同时让还款能力不足的
人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这既是对购房者
的不负责任，也给市场平添了风险。

按照监管部门有关政策规定，
早在2016年住建部等部门发布了
《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中介机
构不得提供或与其他机构合作提
供首付贷等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2017年住建部、央行、银
监会联合印发《关于规范购房融资
和加强反洗钱工作的通知》严禁房
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违
规提供购房首付融资、首付分期和
变相首付垫资。
尽管如此，目前仍有不少人

对首付分期持有不同观点，认为
首付分期可解决部分资金暂时
有困难的人的购房需求，事实
上，首付分期带给少部分人的这
点利好犹如饮鸩止渴，弊端远大
于利好。
从目前看，一则，首付分期

面对的大都是没有购房能力的
低收入人群，会加剧他们的信用
透支，增加了购房者买房杠杆和
还款压力。更为严重的是，一旦
房价出现波动，容易导致购房者
出现断供，会导致高额违约金，
有可能造成购房者钱和房子都
“鸡飞蛋打”。
二则有可能加大首付分期购

房族融资成本，使其原本脆弱的财
务收支现状变得更加糟糕不堪。如
一些首付分期购房族除了房地产
开发商提供的无息垫款之外，一般
最低利率可能在年息8%左右，远
超银行房贷利率。三是有可能引发
各类矛盾或经济案件，加大社会不
稳定因素。
此外，还会在很大程度上诱发

房产开发商与银行双方的违法违
规操作行为，导致银行房贷失控和
楼市进一步泡沫。因为购房族首付
分期大都是违法的，而开发商的垫
资行为和银行的放贷行为，在很大
程度上也都是违规的。

据《新京报》

临近年底，一些区域优势不明显、竞
争压力较大的项目，开始不断推出相关
优惠，吸引购房者。所谓的分期首付，是
指首付款不用一次性交付，购房者只需
根据约定缴纳首付款的一部分，剩余部
分由开发商或关联公司垫付，完成购房
手续，然后在约定的期限内交付剩余的
首付款。
以一套总价为200万元的房子为例，

目前岛城要求首套房首付比例最低为
30%，即购房者需支付60万元的首付款。
分期首付后，购房者可能只需要支付这
60万元中的一部分，剩下的则由开发商
先行垫付。在这期间，购房者需与开发商

签订首付分期协议，约定好购房者偿还
开发商垫付首付款部分的时间和方式。
“这种形式下，购房者相当于跟开发商借
了一部分钱交了30%的首付。”岛城一楼
盘的置业顾问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推出分

期首付的楼盘主要集中在辅城区和近
郊区域。如位于西海岸新区的一楼盘，
购房者最低只需交 8万元首付就可以
获得购房资格，剩下的部分在两个月内
交齐即可；位于城阳区东部新城一楼
盘，打出“首付18万元起”的招牌，剩下
的部分在半年内交齐即可；同样位于城
阳的一房企称，购房者只需交18万元

便可以买房，剩下的首付款在两年内还
清即可；位于即墨区创智新区的一楼盘
表示，首付10%起，最低17万元便可以
买房……
据悉，目前岛城正在推行分期首付

的开发商中，不少打着“零利息”的招
牌。但购房者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前，需
和开发商签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好首
付款的还款时间、还款方式及违约规
则。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岛城可

进行分期付款的楼盘，普遍要求购房者
在半年内付清开发商的垫付款，最长的
也仅有两年左右。

岛城著名楼市分析专家张斌认为，
首付分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早在前几
次楼市调控时，岛城便出现过这种情况，
如2011年和2014年。“这其实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楼市趋冷的状态。正因为市
场上观望者多了，实际买房的少了，开发
商才会推出这样的政策。”
“一般临近年底，开发商要进行财务
结算。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准入门槛，
把一部分短期筹集不够首付款的刚需置
业者变成自己的准客户，加快了楼盘的销

售和资金回笼速度。”岛城一名在房地产
行业工作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大部分
开发商利用开发贷来拿地建房，同时工
程款也基本是在楼盘建到一定程度才进
行结算，因此，一个楼盘所用的大部分资
金其实是开发商“借”来的，或者是“欠”
着的。只有房子卖出去了，才算真正“赚
到钱”了。“在现金为王的时代，加快销售
拿到钱，才是王道。房子握在手里，对开
发商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该名业内
人士说。

“这么做，开发商看似不赚钱，实则
是笔不错的买卖。”岛城另外一名业内
人士表示，“一般来说，开发商申请的
开发贷款，利息在10%左右，楼市下行
时，销售状况不好，便无法按时还款，
一旦产生滞纳金会更麻烦。这也是前些
年楼市不好时，一些小型房企出现资金
链断裂的主要原因。所以相较于大额度
的开发贷来说，给购房者低利息甚至零
利息垫付的首付款并不多，算是拿小钱
换大钱。”

那么，对于分期首付，购房者是怎么
看的？近日，记者在半岛购房俱乐部中发
出了一份网络调查，近500名参与调查的
购房者中，有近4成的人认为，分期首付
只是一个噱头，其实并不省钱，反而加大
还款负担，不会考虑；另外6成左右的人
则认为，这种形式可以降低购房门槛，暂
解一些刚需族的燃眉之急。在对于分期
付款的期限上，7成以上购房者希望是两

年以上。
市民张先生最近打算买人生中第

一套房。他表示，近期到城阳区看了几
个楼盘，首付基本要在50万元上下，可
自己手里只攒了 40多万元。“对我来
说，目前可以分期首付先买上房，年底
发了年终奖，我就可以还清首付，不耽
误买房。”但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
部分购房者对于半年以内交齐首付款

的楼盘还是无法接受，主要原因是“还
款期限太短”。
市民陆先生表示：“如果开发商垫付

的首付款较多，比如二三十万元，三五个
月内还完的话，压力确实非常大。所以我
还是会先想想其他办法凑凑首付，不到
必要时刻不会选择分期首付。一旦和开
发商签订了借款协议，到时出现逾期，就
非常麻烦，有可能得不偿失。”

相关链接：

分期首付曾被明令禁止

购房者：分期首付可解燃眉之急，期待延长还款期限

调查：分期首付可加快资金回笼，开发商并不“吃亏”

市场：楼市又现分期首付，多出现在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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